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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南投縣仁愛鄉公所於 104 年組織修編後，所有採購發包業務全交由行政課發包中心具採購證照同仁執

行，並備有開口契約以因應緊急處理工程。驗收缺失依採購法相關規定以實作數量辦理減價作業，並

依合約規定扣款，驗收及結算過程皆依合約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文書用印亦由行政課依規統一管理。且該公所已編列採購法課程預算，及以定期或不定期之方式宣導

相關行政法規，同時亦責成監辦單位加強督導。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加強對委託地方政府執行工程之審核監督，並隨時管控進度，於經費核

銷時，落實「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辦理土石災害緊急水土保持處理程序」。 

四、農委會採購稽核小組，針對所屬機關所辦理之採購，或其補助或委託地方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之採

購，有重大異常者進行稽核監督。 

五、農委會將加強稽核監督補助或委託地方機關所辦理之中小型工程採購，落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運作，

避免相關缺失再度發生。 

◆其他績效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針對時任建設主管廖隊長予以書面警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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